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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5〕15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吕良涛，局长。

第三人：马某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豫（三）工伤认定〔2024〕179

号《三门峡市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于 2024年 12月 18日向本机

关申请行政复议并于 12 月 27 日补正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

年 1月 6日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马某的受伤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。三门峡市
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，三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0177

号认定申请人与马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不认识马某，

更没有管理或者指示马某在项目中从事任何工作或者活动，从未

向马某发放过工资，根本不知道其工资的构成及发放情况。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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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

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将

马某受伤认定为属于工伤范围，与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完全不

符，是错误的。二、申请人不应是承担马某受伤的责任主体。1.

《民法典》第七百七十条规定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

要求完成工作，交付工作成果，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。承揽合

同中，法律对合同主体没有限制，定作人和承揽人既可以是自然

人，也可以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。劳动仲裁答辩和工伤认定答辩

中申请人一再明确，承建案涉项目后，将项目其中很小部分的配

电柜拆建运输工作交于苗某承揽，因苗某一直在干铁路货物道路

运输，并成立自己经营的苗某货运部。承揽过程中的设备、工具

都是苗某自备或租赁，申请人只负责验收成果支付费用，在苗某

工作完成后验收工作成果，将其承揽费用 4万 5千元给苗某结清。

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，不属于违法发包关系，是民事上的普通承

揽关系，不适用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中违法发包、转包由具备用工

主体资质的单位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的规定。2.根据三劳人仲案字

（2023）0177号仲裁裁决书认定马某在工作期间接受苗某指派、

管理，劳动报酬与苗某约定等工作完毕按工作量计算，马某应与

苗某之间具有用工责任法律关系。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显示，苗某于 2019年 7月 26日注册个体工商户：苗某货运部，

经营范围普通货物道路运输，现已经注销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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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六条规定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、备案的单位以及

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、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

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，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

属给予一次性赔偿，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

遇。即便苗某个体工商户注销后，苗某货运部作为马某的用人单

位，其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不会因为营业执照的注销而自动

终止。根据《民法典》和《劳动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个体工商户的

经营者对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，包括因劳动关系产生

的债务、工伤待遇赔偿等给付责任。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已经注销，

苗某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对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承担无限责

任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与马某之间不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劳动

关系，也未将业务发包、转包、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

织或个人，申请人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，马某在工作中受伤赔

偿应由苗某承担。

被申请人称：我局作出的案涉决定程序合法，事实清楚，适

用法律法规正确。2024 年 2 月 1 日，马某以在申请人承建的河

南某公司核心机房外市电引入施工项目工作受伤为由向我局提

交工伤认定申请。经补正齐全后我局于 9月 20日受理了工伤认

定申请，并核实情况如下：2022年 8月 18日，马某经苗某介绍

到某公司承建的河南某公司核心机房外市电引入施工项目工作。

2022年 9月 13日 9时许，马某在申请人承建的河南某公司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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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房外市电引入施工项目工作时，被电柜砸伤。随即被工友送往

三门峡某医院诊治。诊断为：1.胸 11、12 及腰 1 椎体爆裂骨折

伴截瘫；2.胸 11椎体滑脱（IV°）；3.腰 3、4左侧横突骨折；4.

左侧第 12肋骨骨折；5.腰大肌及胸背部软组织损伤；6.左侧 7、

8 肋骨折；7.两肺挫伤；8.胸 3、5 椎体压缩性骨折。2022 年 10

月 14日由三门峡某医院诊断为：1.胸段脊髓损伤（T12-ASIA-B

级）；2.胸 11、12 及腰 1椎体爆裂骨折伴瘫痪；3.胸 11 椎体滑

脱；4.腰 3、4 左侧横突骨折；5.左侧第 12 肋骨骨折；6.腰大肌

及胸背部软组织损伤；7.左侧 7、8肋骨折可能；8.双肺挫伤；9.

胸 3、5 椎体压缩性骨折。2023 年 1 月 12 日再次前往三门峡某

医院诊断为：1.胸段脊髓损伤（T12-ASIA-B 级）；2.胸 11、12

及腰 1椎体爆裂骨折伴瘫痪；3.胸 11椎体滑脱；4.腰 3、4左侧

横突骨折；5.左侧第 12肋骨骨折；6.胸 3、5椎体压缩性骨折。

在三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0177 号仲裁裁决书中表明：某公司与

苗某口头约定将配电室工作内容分包给苗某，其工作方式、人员

均由苗某自主决定，使用工具及设备均由苗某自己租用，某公司

只是在工作完成后验收工作成果，一次性支付费用。苗某所注册

的苗某货运部，在三门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打印的个体基本注册

信息查询单中显示：成立于 2019年 7月 26日，经营状态：注销，

核准日期：2021 年 4月 19日。2022 年 2月 16 日，某公司承建

的河南某公司核心机房外市电引入施工项目签署合同协议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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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8月 18日，苗某雇佣马某到某公司承建项目中配电室项

目从事工作，苗某向马某承诺根据工作量为其计算劳动报酬。根

据调查核实情况及证人证言等证据，答复人认为，根据《河南省

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二条“用人单位将业务发包、转包、分包

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，该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

的组织或者个人招用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

职业病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”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 2019 年印发的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

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“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，是指承包单位承包

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，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其

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”和第十二条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

于违法分包：（一）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的”规

定，某公司属于非法分包，具有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资格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对马某的情况进行了调

查核实，并根据国务院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“在工

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”的情形应当认

定为工伤之规定，于 2024 年 10 月 18日依法作出予以认定工伤

的决定，程序合法，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请求维持该决定。

第三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

定。1.本案存在违法分包问题。根据三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0177

号仲裁裁决书可知，本案的施工系建设工程施工项目，即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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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河南某公司核心机房外市电引入施工项目，并且根据申请人

自认将本案配电室工作内容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案外人苗某施

工，故本案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形。另外，本案不是申请人所称的

加工承揽合同纠纷，而是建设工程施工领域的违法分包，故本案

依法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。2.申请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鉴

于本案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形，故依法应由具备资质的用工主体即

申请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二、申请人所称的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第六十六条与本案无关。该条例第六十六条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

联性，本案并不是因货物部经营发生的纠纷，苗某是否注册成立

苗某货运部均不影响本案的工伤认定。另外，苗某货运部早已经

在 2021年 4月 19日就已注销，而本案事故发生在 2022年 9月

13 日，故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六十六条并不适用于本案。三、

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本案第三人马某在工

作时间、工作地点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，依法应认定为工

伤。四、应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利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工伤保

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

实施，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，也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

权利。申请人作为承包单位将案涉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资质条

件的主体实际施工，应由申请人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，符合公平

正义理念。

经查：2022年 8月 18日，第三人经案外人苗某介绍，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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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承建的河南某公司核心机房外市电引入施工项目工作。2022

年 9月 13日 9时许，第三人在工作时被电柜砸伤，随即被工友

送往三门峡某医院诊治。诊断为：1.胸 11、12 及腰 1 椎体爆裂

骨折伴截瘫；2.胸 11椎体滑脱（IV°）；3.腰 3、4左侧横突骨折；

4.左侧第 12肋骨骨折；5.腰大肌及胸背部软组织损伤；6.左侧 7、

8 肋骨折；7.两肺挫伤；8.胸 3、5 椎体压缩性骨折。2022 年 10

月 14日，三门峡某医院诊断为：1.胸段脊髓损伤（T12-ASIA-B

级）；2.胸 11、12 及腰 1椎体爆裂骨折伴截瘫；3.胸 11 椎体滑

脱；4.腰 3、4 左侧横突骨折；5.左侧第 12 肋骨骨折；6.腰大肌

及胸背部软组织损伤；7.左侧 7、8肋骨折可能；8.双肺挫伤；9.

胸 3、5 椎体压缩性骨折。2023 年 1 月 12 日再次前往三门峡某

医院诊断为：1.胸段脊髓损伤（T12-ASIA-B 级）；2.胸 11、12

及腰 1椎体爆裂骨折伴截瘫；3.胸 11椎体滑脱；4.腰 3、4左侧

横突骨折；5.左侧第 12肋骨骨折；6.胸 3、5椎体压缩性骨折。

2024年 1月 26日，三门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三劳

人仲案字（2023）0177 号《仲裁裁决书》，认定第三人与申请

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同时该裁决书中查明：申请人与苗某口头约

定将配电室工作内容分包给苗某，其工作的方式、人员均由苗某

自主决定。2024 年 2 月 1 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

申请，被申请人于 9月 20日决定受理。2024年 10月 18日，被

申请人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定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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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属于工伤认

定范围，予以认定为工伤。申请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

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，责令被申请人作出第三人的受

伤不属于工伤的认定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：

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

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；”《河南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将业务发包、转包、

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，该不具备用工主体

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招用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

者患职业病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”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》（建

市规〔2019〕1号）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，是

指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，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

项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。”第十二条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：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违法分包：（一）承包单

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的；”本案中，虽然三门峡市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三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0177号《仲裁裁决

书》认定第三人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但从该裁决认定的相

关内容以及本案实际情况可知，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，存在将业

务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，该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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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招用的劳动者即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

因受到被电柜砸伤的事故伤害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豫（三）工伤认定〔2024〕179号《三

门峡市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和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3月 7日


